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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年第2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
審理計畫書

（109年度參模重訴字第2號）

110年3月18日
110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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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審理期日、地點及參與人員

一、期日： 
    110年3月18日星期四 13:30~17:30
    110年3月19日星期五 09:00~12: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:30~15:30
    ※審理程序結束後接續進行研討會
二、地點：

    1.開庭：本院4樓刑事20法庭
    2.評議：本院4樓評議室
三、參與人員：

    審判長法官  李進清庭  長
    陪  席法官  彭國能法  官

    受  命法官  李昇蓉法  官

    檢  察  官  賴謝銓檢察官
                侯詠琪檢察官

    被      告  林友強
    辯  護  人  洪慧中律  師

                陳佳俊律  師
                廖律  師
    通      譯  本院通譯
    法      警  本院法警
貳、起訴事實及起訴法條
一、起訴事實：
    林友強為下列犯罪行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林友強與王美惠為夫妻。林友強因懷疑王美惠外遇，於民國106
 年7月10日晚間8時10分許 ，二人在其等住處外樓梯間發生
 爭吵及肢體衝突。林友強明知用力勒住他人頸部，足以致使他
 人無法呼吸而引發窒息死亡，竟抱持著縱使繼續施力持續壓迫
 王美惠頸部致死亡，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，不顧
 王美惠之掙扎尖叫，以右手臂用力勒住王美惠頸部數分鐘，直
 至王美惠癱軟倒地後始罷手。警方據報到場後旋將林友強當場
 逮捕，並將王美惠送往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，其到院時
 已無呼吸心跳，經急救後，仍呼吸衰竭、血壓低下，需呼吸器
 及升壓劑維持，至隔日（即11日）凌晨4時37分許，因頸部
 外力壓迫、窒息及住院期間併發肺炎導致呼吸衰竭不治死亡。
二、起訴法條：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既遂罪嫌。
參、被告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
一、被告答辯：
    否認其有殺害妻子之意，僅是要把她拉到頂樓談判離婚事宜。
二、辯護人辯護意旨：
   被告與被害人為夫妻關係，結褵將近20年，並育有一子一女，
     案發當時二人均已就讀高中，亦因如此，被告與被害人雙方偶
     有對於子女成長及教育問題而有爭吵，對於多年婚姻之夫妻而
     言並非罕見，且觀被告與被害人向來爭吵之模式，亦非屬慣用
     暴力或激烈手段解決問題，可見被告並非慣以暴力解決問題之
     人。 
  被告於106年7月9日間，觀其委託中天徵信社跟監錄影畫面，
    得知當日被害人即有與外遇對象私會之情事，且隔日10日被害
    人返家後，又於下午8點間許再度離家，被告因而認為被害人
    係再度與外遇對象相遇，因而提出與被害人商討離婚等相關事
    宜，但被告當下因考量長子林子翔於家中熟睡，不願打擾其安
    眠，進而提議至其居住大樓頂樓商討，然被害人不願為之，因
    而雙方展開拉扯，被告為控制被害人行動，方以右手臂順勢勒
    住被害人之頸部，但因情緒緊張而施力不慎，導致被害人窒息
    而死。但從被告考量長子林子翔於家中熟睡而邀請被害人屋外
    協商一事，可知被告所盼乃圓滿解決雙方婚姻問題，並無殺害
    被害人之故意。 
   況且，被告與被害人爭吵過程中，雖被告有以其右手臂勒住被
     害人之頸部，但過程中經鄰居詹勝易所陳，被告乃斷斷續續勒
     著脖子。此外，於被害人癱軟後，被告立即鬆開手臂，並輕拍
     被害人之肩膀，而未持續其行為，且事後對於被害人施以五下
     CPR。可以見得，雙方拉扯過程中，以及被害人倒下之過程中，
     被告並無欲將被害人置於死地之行為，即無法證明被告有殺人
     之故意，被告已經獲得子女之原諒。 
   綜上所述，本案被告對於被害人客觀死亡之結果，參照現有證
     據資料尚無法證明被告主觀上確有殺人之故意或不確定故意，
     依無罪推定、罪疑唯輕之法理，免為刑法第271條殺人罪之論
     處。按其情節，被告至多為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
     或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死罪。
肆、爭執、不爭執事項

 一、不爭執事項：

     林友強與王美惠為夫妻，因王美惠時常外出尋友，林友強遂

      懷疑王美惠外遇，而於民國106年7月6日，委託中天徵信有

      限公司（下稱中天徵信公司）蒐集王美惠外遇之事證。中天

      徵信公司員工李坤輝於同年7 月9 日晚間某時許，告知林友

      強相關蒐證結果及其妻應有外遇情事後，林友強遂與中天徵

      信公司簽訂切結書，委託中天徵信公司處理林友強、王美惠

      與第三者間之賠償事宜。 
    林友強復於同年7月10日晚間某時許，因王美惠下班返回臺

      中市北屯區瀋陽路2段154號7樓之12住處後，於同日晚間
      8時10分許，二人因故於住處外之樓梯間發生爭吵及肢體衝
      突，林友強乃先以右手臂從後輕勒住王美惠頸部，以阻止王美
      惠離去。而鄰居詹勝易於上開過程中見林友強勒住王美惠頸
      部，經勸後報警處理。 
    警方據報到場後旋將林友強當場逮捕，並將王美惠送往林新醫
      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，其到院時已無呼吸心跳，經急救後，仍
      呼吸衰竭、血壓低下，需呼吸器及升壓劑維持，至隔日（即11
      日）凌晨4時37分許，因頸部外力壓迫、窒息及住院期間併
      發肺炎導致呼吸衰竭不治死亡。 
  二、爭執事項：

    被告有無以右手臂勒住王美惠頸部，直到她癱軟倒地才罷手？ 
    被告有無本件之殺人犯意？
    本件有無自首之適用？
伍、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
    要性：如附件
陸、審理時程
	110年3月18日（星期四）14時至17時30分

	始時
	需時
	結束
	   程  序

進行者
	預定進行事項
	地點

	14:00
	10分鐘
	14:10
	審判長
	起始程序：

1.人別訊問

2.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

3.權利告知

4.被告認罪與否答辯

5.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
	本院四樓
刑事20法庭
※國民法官法庭
  暫休庭地點：
  評議室

	14:10
	05分鐘
	14:15
	檢察官
	開審陳述(§70)
	

	14:15
	05分鐘
	14:20
	辯護人
	開審陳述(§70)
	

	14:20
	10分鐘
	14:30
	審判長
	說明準備程序就案件爭點及證據整理之結果(§71)
	

	14:30
	30分鐘
	15:00
	檢察官
	調查不爭執事實之證據
	

	15:00
	10分鐘
	15:10
	辯護人
	調查光碟
	

	15:10
	10分鐘
	15:20
	國民法官法庭
	休庭

(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)
	

	15:20
	50分鐘
	16:10
	檢察官

辯護人

   被  告
	交互詰問證人詹勝易
	

	16:10
	10分鐘
	16:20
	國民法官法庭
	休庭

(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)
	

	16:20
	10分鐘
	16:30
	國民法官法庭
	補充訊問證人詹勝易
	

	16:30
	40分鐘
	17:10
	檢察官
辯護人
   被  告
	交互詰問證人柯欽翰
	

	17:10
	10分鐘
	17:20
	國民法官法庭
	休庭
(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)
	

	17:20
	10分鐘
	17:30
	國民法官法庭
	補充訊問證人柯欽翰
	


	110年3月19日（星期五）9時至15時15分

	始時
	需時
	結束
	   程  序

進行者
	預定進行事項
	地點

	09:00
	30分鐘
	09:30
	檢察官
辯護人
   被  告
	交互詰問證人陳子勝
	本院四樓
刑事20法庭
 ※國民法官法庭 
   暫休庭及評議 
   地點：評議室

	09:30
	10分鐘
	09:40
	國民法官法庭
	休庭
(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)
	

	09:40
	10分鐘
	09:50
	國民法官法庭
	補充訊問證人陳子勝
	

	09:50
	15分鐘
	10:05
	檢察官
	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
	

	10:05
	15分鐘
	10:20
	辯護人
	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
	

	10:20
	10分鐘
	10:30
	國民法官法庭
	休庭

(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)
	

	10:30
	10分鐘
	10:40
	國民法官法庭
	補充訊問被告
	

	10:40
	10分鐘
	10:50
	檢察官

辯護人

   被  告
	科刑資料之調查
	

	10:50
	30分鐘
	11:20
	檢察官
	事實及法律辯論
	

	11:20
	30分鐘
	11:50
	   被  告
辯護人
	事實及法律辯論
	

	11:50
	05分鐘
	11:55
	被害人

   家  屬
	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
	

	11:55
	10分鐘
	12:05
	檢察官
	科刑辯論
	

	12:05
	10分鐘
	12:15
	   被  告
辯護人
	科刑辯論
	

	12:15
	05分鐘
	12:20
	被  告
	最後陳述
	

	休息（12:20~13:30）
	

	13:30
	100分鐘
	15:10
	國民法官法庭
	終局評議
	

	15:10
	 05分鐘
	15:15
	審判長
	宣示判決
	


（時程表之時間、內容暫定如上，將依當日實際進行狀況再為調整）

臺中地方法院感謝今日您的參與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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